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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評議書 

 

申  訴  人：○○○          

            出生日期：  

    身分證字號： 

    住居所：  

     服務學校及職稱：  

原措施學校：○○○○○○○○○○○○○○○○ 

            地址：            

            代表人：  

 

申 訴 事 由：申訴人因不服原措施學校 114 年 7 月 23 日○○○○字第 1140051898 號申

誡 1 次令，依法向本會提起申訴，本會評議決議如下。 

 

主  文 

申訴有理由，原措施撤銷，原措施學校應依本評議書之意旨，於 2 個月內另為適法之處

置。  

       

事  實 

一、申訴人申訴事實及理由、希望獲得之具體補救如下： 

(一)申訴人於民國 114 年 7 月 24 日收受原處分措施，申訴人主張原措施學校之校園事件

確認通知書之事實認定及理由的部分，與事實有相當程度之差異。 

     1、申訴人認為調查報告訪談○生之内容，為○生整體表現較為羞澀，參酌乙陳述 

有看到○生哭泣，可推論○生在事發當下隱忍不說等，明顯與實際狀況不符； 

因○生在課堂中經常出現不當行為，其違常之情形，在班級中已非偶發事件， 

實屬眾所皆知，且有紀錄為佐證。根據申訴人於「國小服務平台」上所登載之 

○生紀錄，茲擷取 114 年 6 月份內容，從紀錄中可明確觀察○生自四年級以來 

持續出現脫序之行為。若查閱其他月份之紀錄，亦可發現多起類似情況，足佐 

證其長期不當行為樣態。申訴人於前後表述差異並非虛構，而是為了處理○生 

的特殊情況下所作之妥協。調查應綜合考量整體背景與行為脈絡，而非片面斷 

章取義，且應採有利不利皆應注意之，以免造成誤判，導致對申訴人不合理之 

法益侵害。 

    2、調查小組會議將系爭行為定性為管教行為。此一推論顯為調查委員之個人主觀

推論與經驗法則：申訴人記憶清楚當日課堂情況並未踩到○生手指，此為事實

之呈現。當時情境為申訴人以腳踩住橡皮筋，旨在防止○生持續以橡皮筋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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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擊他人，造成班級秩序混亂，亦確實有班上其他同學目睹，確認申訴人之行

為僅為踩住物品而非○生之任何身體部位。後續○生或其家長所提供之資料，

僅有申訴人用語模糊或為安撫情緒之語句，應視為當時為安撫家長之合理回

復，不能推定為事實。 

     3、系爭管教行為已非屬「正向管教措施」，且與「比例原則」有違：申訴人於當日 

教學現場中，並未踩到○生的手指，僅以腳踩住橡皮筋為手段，目的為制止其

持續使用橡皮筋對同學進行攻擊而導致他人受傷，所採行之行為完全基於維護

班級秩序之最小侵害方式，且事後並未對○生有任何懲處。在教學實務上，教

師為維持秩序時，常需兼顧多方情境，採取口語與非語言之即時介入皆屬常

態，不能以單一觀察判斷行為正當與否。然若教師無任何合理之行政裁量空間

採取適當之作為，將影響整體教學品質，而導致其他學生受教權嚴重受損。故

請調查單位應體諒與理解第一線教學現場之實務困境，普特融合教學之實際班

級經營困境，並慎重審慎本案之脈絡與處置，給予教師專業應有之尊重。 

(二)希望獲得之具體補救措施:撤銷原措施學校 114 年 7 月 23 日○○○○字第

1140051898 號申誡 1 次令。 

 

二、原措施學校主張如下： 

(一)申訴人因涉 114 年 5 月 14 日校安事件通報序號 3252198「疑似師對生違法處罰之不

當管教行為」事件，經原措施學校於 114 年 5 月 15 日召開第 1 次校事會議決議組成

調查小組予以調查，並於 114 年 7 月 4 日完成調查報告。調查報告經原措施學校 114

年 7 月 8 日第 2 次校事會議決議通過，認申訴人行為涉及違法處罰（不當管教），建

議移送教師考核委員會（下稱考核會）審議。 

(二)查調查小組勘驗申訴人 114 年 5 月 13 日當天至甲生家中之監視器畫面影音檔，畫面

中可見申訴人確實於當天下午至甲生家中，並於與甲生爸爸對話的陳述中表示有不

小心踩到甲生，因此過來甲生家中道歉，可知申訴人自己有承認踩到甲生手指甚明。

因此申訴人嗣於訪談時始一改其前所承認事實，其真實性較低，調查小組會議難認

可採。又申訴人自陳事發前，已常常受到甲生家長的投訴、誤解及敵意，顯見其親

師關係已非和睦且溝通不良，故申訴人理應非常清楚甲生家長之態度，然此時卻又

表示事後發現家長缺乏溝通誠意故說出真相，前後說詞互有矛盾，真實性亦較低。 

(三)又查乙生、丙生於調查小組會議訪談時陳述，有看到申訴人用腳踩住橡皮筋，可知

申訴人應是為了不讓甲生再拿橡皮筋彈射，始用腳去踩住橡皮筋，此與學校初步詢

問申訴人之回覆亦屬一致，因此，申訴人之行為非基於處罰甲生之目的，而屬為了

管教甲生不要繼續彈橡皮筋，維持班級秩序之行為，故調查報告將系爭行為定性為

管教行為應為允當。  

(四)綜上所述，原措施學校認為評定申訴人所為之管教行為違反教育基本法及注意事項

等相關法令，予以申誡 1 次處分，尚合於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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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稱考核辦法）相關規定。申訴人提起本件申訴應為無理由 

 

理   由 

一、本案所涉及之相關法令規定如下 

    (一)查申訴人因涉及 114 年 5 月 14 日校安事件序號第 3252198 號「涉疑似師對生違

法處罰之不當管教行為」事件，經原措施學校於 114 年 5 月 15 日召開第 1 次

校事會議決議組成調查小組予以調查，並有調查報告認定事實。經原措施學校

114 年 7 月 8 日第 2 次校事會議決議通過，認申訴人共 1 行為涉及違法處罰（不

當管教），爰依申訴人身分、行為態樣及情節輕重程度，作成決議送原措施學

校考核會審議。程序符合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解聘不續聘停聘或資遣辦法

（下稱資遣辦法）第 3 條:「判斷教師行為違法情節輕重，應審酌下列因素：

一、對學生身心造成之侵害。二、對學生之侵害行為應受責難程度，包括故意、

過失、悛悔實據及其他相關因素。三、對學生侵害行為之次數、頻率、行為手

段、重複違犯及其他相關因素。四、阻卻違法事由。」、第 4 條:「學生有下列

行為，非立即對學生身體施加強制力，不能制止、排除或預防危害者，教師得

採取必要之強制措施，不予處罰：一、攻擊教師或他人，毀損公物或他人物品，

或有攻擊、毀損行為之虞時。二、自殺、自傷，或有自殺、自傷之虞。三、無

正當理由攜帶或不當使用學校依法規定違禁物品，有侵害他人生命或身體之

虞。四、其他現在不法侵害他人生命、身體、自由、名譽或財產之行為。…」

之規定。 

    (二)考核辦法第 8 條:「辦理教師成績考核，高級中等學校應組成考核會；國民小學

及國民中學應組成考核委員會，其任務如下：一、學校教師年終成績考核、另

予成績考核及平時考核獎懲之初核或核議事項。二、其他有關考核之核議事項

及校長交議考核事項。」 

    (三)原措施學校考核委員會依據設置要點，設置委員 13 人，其中當然委員由掌理教

務、學生事務、輔導、人事業務之單位主管各 1 人擔任，票選委員 9 人由全體

教師票選；原措施學校 113 學年度考核會委員名單中，兼行政職務教師 9 人、

未兼行政職務教師有 4 人；性別比例為男性 8 人、女性 5 人；原措施學校考核

委員會設置符合考核辦法第 9 條:「考核會由委員 9 人至 17 人組成，除掌理教

務、學生事務、輔導、人事業務之單位主管及教師會代表 1 人為當然委員外，

其餘由本校教師票選產生，並由委員互推 1 人為主席，任期 1 年。但參加考核

人數不滿 20 人之學校，得降低委員人數，最低不得少於 5 人，其中當然委員

至多 2 人，除教師會代表外，其餘由校長指定之。前項主席因故不能主持會議

時，由委員互推 1 人為主席。委員每滿 3 人應有 1 人為未兼行政職務教師；未

兼行政職務教師人數之計算，應排除教師會代表。任一性別委員應占委員總數

3 分之 1 以上。但該校任一性別教師人數少於委員總數 3 分之 1 者，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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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規定。 

    (四)經查：本案考核會出席委員共計 7 人，並經出席委員不記名投票後，7 票同意

申誡 1 次，決議申訴人涉違法處罰之不當管教行為屬實，違反學校訂立教師輔

導與管教辦法注意事項，原措施學校依據考核辦法第 6 條第 2 項第 6 款第 10

目之規定，給予申誡 1 次；此經全體委員 2 分之 1 以上出席，並得出席委員過

半數之同意而為決議，符合考核辦法第 10 條規定。  

    (五)又考核辦法第 18 條:「考核會委員於審查有關委員本人或其配偶、前配偶、四

親等內之血親或三親等內之姻親或曾有此關係者之事項時，應自行迴避。委員

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審查事項之當事人得向考核會申請迴避︰一、有前項

所定之情形而不自行迴避。二、有具體事實，足認其執行任務有偏頗之虞。前

項申請，應舉其原因及事實，並為適當之釋明；被申請迴避之委員，對於該申

請得提出意見書，由考核會決議之。委員有第一項所定情形不自行迴避，而未

經審查事項當事人申請迴避者，應由考核會主席命其迴避。」本案符合考核辦

法第 18 條之規定。 

    (六)原措施學校依據考核辦法第 20 條:「考核會於審查受考核教師擬考列第 4 條第

1 項第 3 款或懲處事項時，應以書面通知該教師陳述意見；通知書應記載陳述

意見之目的、時間、地點、得否委託他人到場及不到場所生之效果。考核會基

於調查事實及證據之必要，得以書面通知審查事項之相關人員列席說明；通知

書應記載列席說明之目的、時間、地點及得否委託他人到場。」，書面通知受

考核教師(申訴人)依法陳述意見，申訴人並於 114 年 7 月 15 日向原措施學校

擲交書面陳述，故申訴人陳述意見之權利應已獲致保障，符合考核辦法第 20

條之規定。 

    (七)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準則（下稱評議準則）第 3 條第 1 項：「教師對

學校或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有關其個人之措施，認為違法或不當，致損害其權益

者，得提起申訴。」；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辦法第 14 條：

「…四、對下列措施，認為違法或不當致損害其權益者，得準用本法之申訴程 

序，請求救濟：…（三）聘期三個月以上代課、代理教師，對學校有關其平時

考核及個人服務成績之措施。」；又評議準則第 12 條第 1 項前段：「申訴之提

起，應於收受或知悉措施之次日起 30 日內以書面為之」。申訴人因不服原措施

學校 114年 7月 23日○○○○字第 1140051898號令，並於 114年 7月 30日(星

期三)向本會提出申訴，於法定期間提起申訴，應屬無疑。 

二、資遣辦法第 22 條:「調查小組完成調查報告後，應提校事會議審議；審議時，調查

小組應依校事會議通知，推派代表列席說明。前項調查報告內容，應包括下列事項：

一、檢舉之案由，包括檢舉人陳述之重點。二、調查歷程，包括日期及對象。三、

當事人陳述之重點。四、事實認定及理由，包括證人與相關人員陳述之重點、相關

物證之查驗。五、處理建議。學校對於與校園事件有關之事實認定，應依第 1 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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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報告。主管機關對於與校園事件有關之事實認定，應審酌第 1 項之調查報告。

學校依第 13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直接派員調查者，調查完成後，亦應製作簡要之調

查報告及處理建議，並提學校考核會或依法組成之相關委員會審議。」又依據臺南

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學校違法處罰事件屬實之懲處參考處理原則第 5 點、第 6 點規定：

「教師有不當管教或其他違法處罰學生行為經查屬實者，學校應按情節輕重，依學

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或相關規定，予以適當之懲處：(一)造成學生身心傷害，情節

重大，而未達解聘、不續聘或終局停聘之程度，應予記大過。(二)造成學生身心傷

害，應予記過。(三)對學生之輔導或管教，未能盡責，應予申誡。(四)教學、輔導

管教行為失當，有損學生學習權益，應予申誡。(五)教師違法事實情節輕微且學校

已納入平時考核令其改善，惟仍未改善，應予申誡。(六)第 1 款至第 5 款所列記大

過、記過及申誡規定，得視情節核予 1 次或 2 次之處分。」、「教師有違法罰學生

行為經查屬實者，於考核懲處時，應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併審酌一切情狀，尤

應注意下列事項，為考核懲處輕重之參據：(一)行為人之動機、目的。(二)行為之

手段。(三)行為人違反義務之程度。(四)行為所生之危險或損害。(五)行為次數多

寡、時間及受害人數。(六)行為後之態度。」故原措施學校考核會依據上開懲處參

考處理原則及調查報告之事實認定，並參酌當事人提供之意見說明後，依據考核辦

法第 6 條第 2 項第 6 款第 10 目之規定，給予申誡 1 次之懲處，合乎程序規定。惟就

調查報告內容可知:甲生陳述「被申訴人踩手指」、乙生陳述「申訴人當時有用腳去

踩住甲生之橡皮筋，且申訴人腳部與甲生手部距離約 10 公分、甲生是在午休後之下

課即到健康中心」、B 陳述「1 點 30 分是午休剛結束，甲生來的時候說他的手被踩

到，目測有紅腫、無法彎曲」、診斷證明書之處置顯示甲生右第 3 指中間指骨閉鎖

性線性骨折以及申訴人與甲生爸爸對話的陳述中自承有踩到甲生手指，故申訴人確

有踩甲生手指並致傷之行為，依據考核辦法第 6 條第 2 項第 5 款第 3 目「體罰、霸

凌、不當管教或其他違法處罰學生，造成學生身心傷害。」及臺南市政府教育局所

屬學校違法處罰事件屬實之懲處參考處理原則第 5 點、第 6 點規定：「教師有不當

管教或其他違法處罰學生行為經查屬實者，學校應按情節輕重，依學校教師成績考

核辦法或相關規定，予以適當之懲處：…(二)造成學生身心傷害，應予記過。…」，

可知原措施學校原處分措施法律理由不足，處分失當，應予修正。 

三、爰此，本會認為： 

  (一)原措施學校就本案之調查程序及考核程序，符合相關法令規定。 

  (二)原措施學校於法律評價及懲處量定上，對於是否屬「違法處罰造成學生身心傷害」 

      與「一般管教失當」之區分，並未加以區辨，致所採用之考核辦法法源與懲處級 

      別，與其事實認定及自身訂立之懲處參考處理原則不相契合，構成法律適用不當 

      及裁量失衡之違法。 

 （三）為維護教師權益及確保學校懲處之合法性與一貫性，原措施學校應重新就本案行     

       為之法律性質及懲處輕重妥為審酌，並於 2 個月內另為適法處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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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綜上所論，本案申訴為有理由，爰依《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準則》第 30 

    條第 1 項，決議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 1 4 年 1 1 月 6 日 

如不服本評議決定者，得於本評議書送達之次日起三十日內，向中央教師申訴評議委員

會提起再申訴。 


